附件4
公路施工企业业绩证明
	从业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工程名称及合同段名称：

	合同价：          （万元）
	结算价：              （万元）

	技术等级：
	项目类型：

	开工日期：
	交工日期：
	竣工日期：

	合同段开始桩号：
	合同段结束桩号：

	质量评定情况：
	业绩所在地（省、市）：

	项目代码（建设周期身份标识的唯一项目代码）：

	主要工程量
	（不超过300字）





	主要人员
履约情况
	项目经理：          ，任职开始、结束时间：
项目总工：          ，任职开始、结束时间：
其他人员（副经理、副总工等）：





	施工单位意见：
本单位承诺，以上业绩信息全部属实。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工作电话：                  年     月     日

	项目管理法人（建设单位）意见：
经核实，以上业绩信息全部属实。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工作电话：                  年     月     日

	备注：








注意事项：（本页无须上传）
1.证明中所填内容应与项目中标通知书、合同、交工证书、验收报告等文件所载一致，如有不同，请在备注一栏说明，必要时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证明填写内容必须与“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所填信息完全相符。
3.证明中的内容若不涉及，可不填写。原则上以一页载明，若超过一页，需各单位逐页签字盖章。
[bookmark: _GoBack]4.项目工程完成交工验收后，施工企业应及时开具证明办理业绩入库手续，如因企业原因造成业绩无法核实认定，责任由企业自行承担。
